
 

 

 

 

 

 

 

 

 

 

 

 

       关于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与 

      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和 

       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5）第 213089 号 

 

  



关于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重大不确定性段和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5）第 213089 号 

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山生物公司）2024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

债表，2024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

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5 年 4 月 27 日出具了包含与持续经

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和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

会字（2025）第 213159 号）。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20 年修订）》、《监管规则适

用指引——审计类第 1 号》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的要求，现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在上述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21 号—

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时的重要性》确定重要性，天山生物公司近年经营状况波

动较大，因此选取近 3 年经常性业务税前利润的平均数作为基准，2022 年度、

2023 年度、2024 年度经常性业务的税前利润分别为-2,138.68 万元、-2,208.01 万

元、-6,521.49万元，按其绝对值 5%的比例计算的合并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

金额为 181.14 万元。 

一、关于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一）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涉及的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 所述，天山生物公

司 2024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亏损 6,594.79 万元，累计亏损 48,828.85 万元，

且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天山生物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377.93 万元，流

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13,246.80 万元，流动负债中银行短期借款 4,958.96 万元、

非金融机构借款 9,730.76 万元。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天山生物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



意见。 

（二）包含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理由和依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持续经营》第二十一条规定，如

果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财务报表对重大不确

定性已作出充分披露，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保留意见，并在审计报告中增加

以“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为标题的单独部分，以提醒财务报表使用

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中与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相关的事项或情况的披露；说

明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

的重大不确定性，并说明该事项并不影响发表的审计意见。 

（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涉及的事项不影响审计意见的

依据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涉及的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天山

生物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天山生物公司管理层运

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24 年度财务报表是适当的，且“财务报表附注二、2”

中已对重大不确定性作出充分披露。基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1

号——对财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的规定，发表无保留意见，

并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是适当的。 

二、关于强调事项 

（一）强调事项段涉及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2 所述，2023 年 4

月，经（2021）新刑终 143 号《刑事裁定书》终审裁定，追缴被告人陈德宏名

下的天山生物公司的股票 37,279,083 股、被告单位大象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35 名

股东与天山生物公司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而取得的天山

生物公司的股票 78,345,524 股，返还被害单位天山生物公司。 

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陈德宏名下的天山生物公司股票 34,279,083 股

（2024年 12 月，陈德宏名下的天山生物公司股票减少 300万股）全部被司法冻

结或轮候冻结（其中已质押股份 33,509,768股），连同大象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35

名股东名下的天山生物公司股票 78,345,524 股，尚未完成追缴及返还天山生物

公司，相关执行款项尚未到账。 

（二）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3 号——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

和其他事项段》第九条规定，如果认为有必要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已在财



务报表中列报或披露，且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

关重要的事项，在该事项不会导致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无保留意见，也未被确定

为关键审计事项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 

（三）强调事项段涉及的事项不影响审计意见的依据 

基于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强调事项段涉及的事项已在财务报表中恰

当列报或披露，该事项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在审计报告

中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该事项是必要的，无保留意见不因强调事项而改

变。  

四、上期非标事项在本期消除或变化的情况 

1、上期审计报告所涉强调事项的具体内容 

强调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二、2 和十四、4所述， 

2023 年 4 月 7 日，大象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陈德宏涉嫌合同诈骗案

经（2021）新刑终 143号《刑事裁定书》终审裁定，被告单位大象广告股份有

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大象广告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人陈德宏、陈万科犯合同

诈骗罪，分别判处罚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及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等刑

罚，追缴被告人陈德宏名下的天山生物公司的股票 37,279,083 股、被告单位大象

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35名股东与天山生物公司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而取得的天山生物公司的股票 78,345,524 股，返还被害单位天山生物公

司。天山生物公司对 2018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大象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96.21%股权的会计处理进行追溯调整。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陈德宏名下

的天山生物公司股票 37,279,083 股、大象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35 名股东与公司签

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而取得的天山生物公司股票 78,345,524 

股尚未完成追缴及返还天山生物公司，相关执行款项尚未到账。天山生物公司

对尚未追缴及返还的股份将根据案件执行的后续进展情况予以相应处理。 

2、上期审计报告所涉强调事项的消除或变化情况 

2024年12月12日，陈德宏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减少 3,000,000股，且该部分股

份涉及质押、冻结发生变化。     

2025年1月，公司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23）新23执18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芜湖华融渝稳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华融天泽投资有限公司、刘柏权等29个被执行人持有的天山生物公司股

票78,345,524股和被执行人陈德宏名下持有的天山生物公司股票37,279,083股过户

至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并解除对上述股份的冻结措施。 

3、相关事项对期初数和当期审计意见的影响 

上期强调事项不影响期初数。 

天山生物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所涉强调事项的消除及变化情况与我们在

审计过程中了解到的信息一致，我们认为天山生物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中强

调事项段所述事项的影响未发生重大变化或消除，对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意

见仍产生影响，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将该事项作为强调事项，强调事项

段涉及的事项已在财务报表中恰当列报或披露，该事项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

财务报表至关重要，在审计报告中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该事项是必要的，

无保留意见不因强调事项而改变。 

 

本专项说明仅供天山生物公司 2024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适用于其

他用途。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2025 年 4 月 27 日 

 


	一、关于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一）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涉及的事项
	（二）包含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理由和依据
	（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涉及的事项不影响审计意见的依据
	二、关于强调事项
	（一）强调事项段涉及的内容
	（二）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三）强调事项段涉及的事项不影响审计意见的依据
	四、上期非标事项在本期消除或变化的情况
	1、上期审计报告所涉强调事项的具体内容
	2、上期审计报告所涉强调事项的消除或变化情况

